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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武汉

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测电子”或“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

下简称“《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以下简称“《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对精测电子及子公

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同意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679 号），同意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注册申请，公司于 2021 年 4 月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

票 31,446,011 股，发行价格为 47.51 元/股，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493,999,982.61 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11,264,150.94 元后，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82,735,831.67 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1 年 4月 21日出具了

《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 ZE10231 号）。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同意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9 号）同意

注册，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2,760,000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276,000,000

元，扣除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费用合计 12,212,264.14 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 1,263,787,735.86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 2023 年 3月 8 日出具信会师报字[2023]第 ZE1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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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验证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闲置原因 

根据《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

及《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部分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

资金用途暨变更承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20），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拟投资

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上海精测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研发及产业
化建设项目 

120,000 59,531  

2 
Micro-LED显示全制程检测设备的研发及

产业化项目 
36,476 30,250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44,820 44,820 

4 
上海精测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18,215  14,799  

合计 219,511 149,400 

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前次募集资金余额为

195,839,877.33 元（含利息收入和未到期现金管理产品等）（未经审计）。 

根据《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高端显示用电子检测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
目 

67,645.28 48,500.00 

2 精测新能源智能装备生产项目 66,978.31 53,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26,100.00 26,100.00 

合计 160,723.59 127,600.00 

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公司尚未使用的本次募集资金余额为

533,473,219.72 元（含利息收入和未到期现金管理产品等）（未经审计）。 

由于募集资金项目的建设有一定的周期性，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

度和资金安排，公司部分募集资金在一定时间内处于暂时闲置状态。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1、现金管理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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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建设、募集资金使用和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下，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以增加公司和股东的投资收益。 

2、现金管理品种 

为控制风险，运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投资的品种不涉及《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规定的风险投资品种，不涉及投资境内外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等有价

证券及其衍生品，以及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以股票、利率、汇率、及其衍生品

种为投资标的的理财产品。单个投资产品的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且符合以下条

件： 

（1）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 

（2）流动性好，不影响募集投资计划正常进行。 

上述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

其他用途，开立或注销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将及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

告。 

3、现金管理的额度及期限 

公司使用不超过 6亿元人民币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在决议有效期内，上述额度可循

环使用。 

4、决策程序 

本事项须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发表明确意见，保荐机构发表独立

核查意见。 

5、实施方式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额度范围内行使

该项投资决策权，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公司财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6、信息披露 

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7、其他说明 

公司与提供现金管理的金融机构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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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募集资金正常

使用、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充分考虑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投资计

划，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影响公司资金正常周转

需要。 

五、投资风险及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理财产品仅限于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理财产品，不购买以股票及其衍生品等为投资标的的高风

险理财产品、不进行风险投资，风险可控；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

不排除投资收益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进展情

况适时适量的介入，且投资品类存在浮动收益的可能，因此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

预期。 

2、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理财产品，

不得购买涉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风险投资品种。 

（1）公司财务部门负责对购买的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并及时分析和跟踪进

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

严控投资风险； 

（2）公司审计部门将定期对公司所购买的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

进行审计与监督，并及时向董事会、监事会汇报情况；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

定期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六、决策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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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建设、募集资金使用和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下，使用额度不超过 6 亿元人

民币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的理财

产品，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在决议有效期内，上

述额度可循环使用。 

2、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建设、募集资金使用和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下，使用额度不超过 6 亿元人

民币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的理财

产品，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在决议有效期内，上

述额度可循环使用。 

公司使用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已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

常实施，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所述，广发证券对精测电子及子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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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陆 靖                   何 旭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4月22日 


